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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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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

评估委托人：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评估机构：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评估目的：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拟出让“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

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该

探矿权进行价款评估。本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北京市

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价值公平、合理的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16 年 7 月 31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

评估参数：评估区面积 0.165 平方公里；预计饮用天然矿泉水生产规模 0.35 万

立方米/年；评估计算服务年限及评估计算年限 5年；动用可采储量 1.75 万立方米；

产品方案为桶装矿泉水(18.9升/桶)；成品矿泉水产出比85%；成品矿泉水产销量0.30

万立方米/年；产品不含税价 226.11 元/立方米；矿业权权益系数 4.6%；折现率 8%，

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 0.27。

评估结论：经评估人员调查核对，按照探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

估方法和评估参数，评估人员经认真估算，确定“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

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价值为 9.14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万壹仟肆佰元整。

注：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5年，评估期内拟动用可采储量为 1.75 万立方米。

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之日起一年内有效。超过一年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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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论无效，需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人所有，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开。

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重要提示：

本评估报告是在设定的相关假定条件下形成的，本报告包含若干相关特别事项说

明，提请报告使用者认真阅读全文。

以上内容摘自《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评

估报告书》，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探矿权评估报告书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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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的委托，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

公司组成探矿权评估小组，根据国家有关探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

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探矿权评估方法对“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

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号 2号楼 5层 5BC 房间；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158412XP；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0 号。

2．评估委托人和探矿权申请人

评估委托人为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

探矿权申请人为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凤凰岭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罗民诏；

注册资本：美元 370 万元；

成立日期：1993 年 11 月 30 日；

经营期限：1993 年 11 月 30 日至 2023 年 11 月 29 日；

经营范围：生产天然矿泉水、碳酸饮料、果汁、果肉饮料、蔬菜饮料、糕点、

保健食品及包装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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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目的

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拟出让“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

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该探矿

权进行价款评估。本评估项目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向评估委托人提供“北京市

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价值公平、合理的参考

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

探矿权”。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附件第 4页），本次评估范围由以下拐点坐

标圈定：

1、E：116°06′15″，N：40°06′15″

2、E：116°06′30″，N：40°06′15″

3、E：116°06′30″，N：40°06′30″

4、E：116°06′15″，N：40°06′30″

勘查区面积：0.165 平方公里。

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厂区内早在 1990 年以前建成了一口基岩饮用水

井，该井水经过国家饮用天然矿泉水技术评审组鉴定为含偏硅酸的重碳酸-纳型矿

泉水，水质达到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并首次取得了采矿许可证，发证机关为地

质矿产部地质环境司；2005 年，该采矿权进行了延续，由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颁发

了采矿许可证（证号：1100000530199，附件第 57 页），登记生产规模 0.35 万立

方米/年，矿区面积 0.052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自 98 米至-134.2 米标高，有效期

自 2005 年 5 月至 2015 年 2 月；2010 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换发了采矿许可证（证

号：C1100002010108120082376，附件第 58 页），矿区范围拐点坐标因坐标系调整

发生变化，有效期自 2010 年 10 月 15 日至 2015 年 2 月 15 日，其它载明的信息不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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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原采矿权范围内基岩水井受附近垃圾场的影响，水质发生变化，不

符合饮用矿泉水标准，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停止了矿泉水的生产。经向水

务部门申请，该公司对原有水井进行了更新，原有水井按照水务局要求封填，新

建水井于 2008 年底钻探完成，并取得取水许可证（取水（京海）字[2012]第 192

号，附件第 18 页）。经检测，新井水质为含偏硅酸的重碳酸-钙纳型矿泉水，达到

了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因新建水井在小西公司院内，后经过对于更新水井坐标

的测量，其已超出了登记的采矿权矿区范围，在矿区范围外约 30 米。当时未考虑

矿权范围的问题，且不了解矿业权管理部门对于更新水井要重新办理矿泉水的勘

查评价事宜，未能及时和矿权主管部门取得联系，致使在更新井完成后未能进行

矿泉水的勘查评价和矿权范围的变更。

为继续取得矿泉水采矿权，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委托派力工程有限公

司对该矿泉水重新勘查，申请新立矿泉水矿产资源探矿权，拟申请勘查区范围与

原矿权范围见示意图。经核查，申请勘查区范围与本次评估范围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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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咨询，该探矿权以往未进行过评估，亦未处置过价款。本次评估范围内无

其它矿业活动，也不存在矿业权权属争议。

5．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附件第 5页），本次探矿权评估的基准日确

定为 2016 年 7 月 31 日，该评估基准日的选取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要

求。

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 法规依据

6.1.1 1996 年 8 月 29 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1.2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0 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法》；

6.1.3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0]309 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

规定》；

6.1.4 国土资发［2008］174 号《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6.1.5 国土资发［2008］181 号《关于规范矿业权出让评估委托有关事项的

通知》；

6.1.6 国土资发［2008］182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规范矿业权评估报告备案

有关事项的通知》；

6.1.7 财政部国土资源部财建［2006］694 号《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深化

探矿权采矿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

6.1.8《天然矿泉水地质勘探规范》(GB/T13727-92)；

6.1.9《饮用天然矿泉水》(GB8537-1995)；

6.1.10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

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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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1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 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

6.1.12 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采矿权价款评估管理工作的通知

(京国土矿[2016]226 号)。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6.2.1 服务机构抽选系统抽取结果及《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

6.2.2 取水许可证（取水（京海）字[2012]第 192 号）；

6.2.3《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实施方案》

（2016 年 5 月）；

6.2.4《北京市矿泉水资源勘查实施方案评审意见书》；

6.2.5 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相关资料。

7．评估原则

7.1 遵循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原则；

7.2 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效用原则、贡献原则；

7.3 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7.4 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原则。

8．探矿权概况

8.1 勘查区位置与交通概况

勘查区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凤凰岭路 18 号院内，凤凰岭旅游区东门附

近，紧邻凤凰岭路，距温北路约 1.7 公里，地理环境优美，交通便利。

8.2 以往地质工作

勘查区位于北京市平原区的西北部，北京市平原区已完成不同比例尺的区域

地质调查、水文地质调查等，工作程度较高。主要成果为 1：5万区域地质调查(阳

坊幅)。

2005-2007 年间，北京市地质勘察技术院在该区所做的基岩立体地质调查工

作，主要成果为《北京市平原区基岩立体地质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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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查区内早在 1990 年以前，建成了一口基岩饮用水井，水井水质达到饮用天

然矿泉水标准，矿泉水类型为含偏硅酸的重碳酸-纳型矿泉水，偏硅酸含量

36.4-39.0mg/l，首次取得了采矿许可证。2008 年，原采矿权范围内基岩水井受附

近垃圾场的影响，水质发生变化，不符合饮用矿泉水标准，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

限公司向水务部门申请，对原有水井进行了更新，原有水井进行封填，新建水井

于 2008 年底钻探完成，新井水质为含偏硅酸的重碳酸-钙纳型矿泉水，偏硅酸含

量 35.8-44.2mg/l，达到了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

2016 年，派力工程有限公司接受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委托对 2008 年

更新的水井重新进行勘查，编制提交了《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

矿泉水资源勘查实施方案》，该勘查实施方案已通过北京市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的评审，是本次评估的地质依据。

9．勘查区地质概况

9.1 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勘查区所在的区域地质构造单元燕山台褶带(Ⅱ1)西山迭拗褶(Ⅲ5)门头沟迭

拗褶(Ⅳ11)构造单元中。

勘查区位于髫髻山向斜出核部山口位置，髫髻山向斜轴向为北东-南西向，略

成“S”状，东可延至妙峰山一带，至勘查区附近被燕山早期岩体侵入。

勘查区地层主要为新生界第四系和阳坊花岗岩体，岩浆活动较强烈。

9.1.1 区域地层

区域沉积地层为新生界第四系地层，小西供水井揭示第四系厚度在 130 米，

上部地层粘土、砂、卵砾石为主，分层明显，为冲积相地层，下部地层以粘土、

粘土砾石为主，具有山前冲洪积特征。勘查区位于山前位置，均被第四系覆盖。

第四系下覆基岩地层为岩浆岩。

9.1.2 岩浆岩

岩体为深色杂岩休，大部分掩埋于第四系之下，埋深可达二、三百米。出露

部分为其西部边缘，沿温泉-北安河-阳坊一线呈新月形展布。岩体北部为白岗岩，

岩石为全晶质似斑结构，块状构造；中部为黑云母花岗岩，分为细粒黑云母花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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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相和粗粒斑状黑云母花岗岩相，同位素地质年龄为 1.16-1.32 亿年，岩体南部

及东部为闪长岩，岩石为黑色-灰黑色，全晶质等粒结构，块状构造。

根据航磁ΔT异常圈定岩体的范围，面积约 150 平方公里，钻孔揭露第四系

之下为岩体，北京小西供水井深入岩体 76 米。

9.1.3 构造

勘查区附近发育的主要构造有三条，分别为南北向 Fl 断裂，北东向 F2、F3

断裂。断裂均为小型断裂，隐伏于第四系之下，Fl 断裂倾角、倾向不明，F2、F3

断裂倾向北西，正断层性质。其中 F2 断裂自水源地穿过。

断裂的发育有利于水地下水的赋存及导通，尤其 F2 断裂自勘查区穿过，是形

成基岩地下水的有利地质条件。

9.2 区域水文地质条件

勘查区位于山前冲洪积平原，第四系松散地层由粘土砾石、粘土、砂砾石组

成，依据北京小西供水井钻遇地层情况，第四系富水层组主要在 54 米以浅的砂砾

石中，水文地质条件一般。第四系松散地层单井降深 5 米时，出水量在

1500-3000m
3
/d。

第四系下覆基岩地层为岩浆岩地层，地下水类型为风化裂隙水、构造裂隙水。

9.2.1 勘查区含水层划分

依据含水层岩性及含水介质的不同，把勘查区地下水划分为松散地层孔隙水、

风化裂隙水和构造裂隙水三种类型。

松散地层孔隙水：主要分布在第四系松散地层中，尤其在上部 54 米以浅的砂、

卵砾石层中水量丰富，水文地质条件较好，但由于其埋藏浅，易受周边环境影响

而遭到污染。54m 以下地层为山前洪积-冲积，岩性以粘性土夹砾石为主，水文地

质条件差。

风化裂隙水：主要分布在第四系与花岗岩岩体的接触地带，厚度在几米到十

几米不等，由岩体风化产生的裂隙组成，其区域较广，有利于地下水的补给和赋

存。一般在花岗岩弱风化带富水性较好。

构造裂隙水：地下水赋存在阳坊花岗岩体中构造裂隙产生的破碎带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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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造裂隙水。勘查区附近构造裂隙发育，尤其 F2 断裂自勘查区穿过，有利于地

下水的赋存。

勘查区已建成了北京小西供水井，其取水层位在 60-206 米部位，松散地层孔

隙水下部、风化裂隙水和构造裂隙水三种类型地下水混采，水质较好，2008 年 12

月份新井成井时，静水位 38 米，在动水位 10 米时出水量 768m
3
/d，水中偏硅酸含

量 26.8mg/l，达到了饮用天然矿泉水的含量。

9.2.2 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

地下水补给：第四系地下水补给主要为大气降水补给，风化壳裂隙以及构造

裂隙主要为山区基岩出露位置的大气降水补给。

地下水径流：勘查区地下水径流方向自西向东。

地下水排泄：勘查区地下水主要排泄方式为人工开采、径流排泄。

9.3 矿泉水成矿地质条件和环境影响因素

9.3.1 矿泉水成矿地质条件

勘查区已建成了北京小西供水井，取水层位在 60-206 米部位，松散地层裂隙

水下部、风化裂隙水和构造裂隙水三种类型地下水混采，矿泉水类型为含偏硅酸

的总碳酸-纳钙型，主要赋存于岩浆岩风化带以及破碎构造带中。

勘查区附近岩浆岩中构造发育，尤其 F2 断裂自勘查区通过，有利于地下水的

赋存。

阳坊花岗岩体形成与燕山晚期，形成深度浅，富含多种化学成分，有利于矿

泉水形成。

9.3.2 矿泉水开采技术条件

北京小西供水井已建成，地下水埋藏深度较浅，当前开采利用潜水泵提取开

采地下水，技术条件成熟，简单有效。

9.3.3 勘查区及周边环境情况

勘查区位于凤凰岭脚下，环境良好、空气清新。凤凰岭是北京市 5A 级自然风

景区。风景区野趣天成：青山绿水，蓝天白云，层峦叠翠，密林曲径，奇花异草

遍及山野，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其上风上水的地理优势，使之享有京城“绿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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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称。区内水质优良，空气清新，净化空气纯度为市区的 5倍，含负氧离子为市

区的 150 倍以上，四至十月相对湿度为 58%，春秋平均气温为 23℃。

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内原有水井污染而更新，原有水井资料不多，依

据原有的采矿许可证，开采深度 98 米至-134.2 米(标高)，由此推测，原井成井

深度大于 235 米，取水层顶部接近地表，地下水易受污染，其污染源为原井西部

区域建设的垃圾场，长期的污染渗透以及大气降雨的冲刷，使污水流至低处，并

入渗至浅表层，从而污染了原有水井的浅表层地下水，使整个水质污染，2009 年

完成对该井的更新工作。更新井成井深度 206 米，取水层段 60-206 米，封井止水

深度 60 米，封隔了上部易受污染的含水层，原有水井进行了封井处理，更新井遭

受污染的可能降低。

勘查区周边自然环境良好、空气清新，但其上游位置有一垃圾场，为勘查区

附近的污染因素，以后矿泉水井运行时，应处理好勘查区周边的排水，以免降雨

携带的污染源流入勘查区而污染勘查区地下水。

10．勘查区开发情况

该勘查区内已经于 2008 年底新建一水井，并取得取水许可证。该水井达到了

饮用天然矿泉水标准。因新建水井在原采矿许可证范围外约 30 米。当时未考虑矿

权范围的问题，且不了解矿业权管理部门对于更新水井要重新办理矿泉水的勘查

评价事宜，未能及时和矿权主管部门取得联系，致使在更新井完成后未能进行矿

泉水的勘查评价和矿权范围的变更。

为继续取得矿泉水采矿权，北京小西保健食品有限公司委托派力工程有限公

司对该矿泉水重新勘查，申请新立矿泉水矿产资源探矿权，拟申请勘查年限 2年，

由 2016 年 6 月至 2018 年 6 月。

现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拟出让该探矿权。

11．评估过程

11.1 2016 年 7 月 19 日，经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通过公开摇号方式选择本

公司承担“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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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并签订了《矿业权价款评估合同书》。

11.2 由于缺少评估所需要的基础资料，该项目暂时搁置。

11.3 2016 年 9 月 25 日至 10 月 20 日，我公司评估工作人员对委托人提供

的基础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并就项目基本情况及资料信息与委托人进行了尽职调

查；评估人员分析资料，选取评估参数，编写出评估报告初稿，提交内部审查。

11.4 2016 年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4 日，评估报告经审查、修改、整理、润

色、印制，形成正式评估报告，并提交给委托人。

12．评估方法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探矿权评估可选用市场途径、收益途径和成本

途径等多种方法。根据评估对象的勘查工作程度可选用市场途径中的可比销售法，

由于评估人员未能收集到可作类比分析的相似探矿权案例，故该方法难以采用。

考虑到本次委托评估对象为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按矿泉水赋存特点，根据现

行矿业权评估方法规范，不宜采用成本途径评估。根据评估对象的勘查工作程度，

矿泉水可开采量具有一定规模、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未来矿泉水资源

勘查开发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技术经济参数

可参考类似矿泉水项目的实际或设计类资料类比确定，基本具备收益途径评估的

条件。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项目评估

确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

计算公式为：P = Pn·（1－R）

式中：P—探矿权评估价值

Pn—探矿权基础价值

（1-R）—调整系数

R—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

考虑到本项目尚无设计类资料，难以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估算探矿权基础价

值；而本项目资源储量规模和生产规模属小型，具备采用收入权益法估算探矿权

基础价值条件。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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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n—探矿权基础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矿业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

n—计算年限。

13．评估所依据资料及评述

13.1 评估所依据的主要资料

评估参数选取主要参考派力工程有限公司编制的《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

头村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实施方案》（2016 年 5 月）（以下简称《勘查实施方

案》）、北京市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2016 年 4 月出具的《北京市矿泉水资源勘查

实施方案评审意见书》（以下简称《评审意见书》）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料

确定。

13.2《勘查实施方案》评述

派力工程有限公司在充分收集和整理以往该地区地质成果及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更新水井的实际情况，编制了《勘查实施方案》，该方案分析了勘查区区域地

质地层、构造、含水层等资料，分析矿泉水成矿地质及水文地质背景；收集北京

小西供水井的相关资料，设计了更新井取水目的层、钻遇地层情况，预计了矿泉

水出水量、水质，该勘查实施方案已通过北京市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的评审。

评估认为《勘查实施方案》可作为本次评估的地质依据。

14．技术参数的选取和计算

14.1 生产规模

根据《矿业权价款评估应用指南》（CMVS20100-2008），对于探矿权评估，应

依据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者管理部门核准的生产能力文件等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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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生产能力。

根据已评审通过的该矿《勘查实施方案》，按照厂区已有的设备以及生产灌装

能力，预计矿泉水资源开发利用后生产规模为 0.35 万立方米/年，与北京市国土

资源局 2010 年 10 月 15 日颁发的原采矿许可证证号：C1100002010108120082376

载明的生产规模规模相同；并与北京市海淀区水务局 2012 年 1 月 1 日颁发的 5

年期的取水许可证（取水（京海）字[2012]第 192 号）取水量 1.75 万方（0.35

万立方米/年×5 年）一致。故本次评估据此确定该矿矿泉水生产规模为 0.35 万

立方米/年。

14.2 服务年限

矿泉水储量是动态的、永续的。根据北京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委员会矿业

权出让的有关要求，本次评估计算服务年限按 5年计算，即 2016 年 8 月至 2021

年 7 月。

14.3 产品方案及产量

参按国土资源部矿产资源储量司、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的《矿业权价

款评估实践研究》(P150)确定评估用产品方案时，“如矿泉水矿权评估，其产品存

在桶装和瓶装产品，为避免将分装加工及品牌效益计算到矿业权价值上，产品方

案以按同类水质的桶装水确定为宜”。因此，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 18.9 升桶

装矿泉水。

矿泉水生产过程中包装桶反复利用，在回收利用的清洗过程中用水量也占一

定的比例。根据《北京市节约用水办法》(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 244 号)，纯净水

生产企业产水率不得低于原料水的 70%。据调查，北京市矿泉水企业产出比多数

能达到 70-80%，桶装水生产企业产出比更高一些、一般能达到 80-90%。本着公平、

公正的原则，参照类似生产企业的矿泉水生产过程中的平均消耗指标，确定矿泉

水成品的产出比为 85%，则年产成品矿泉水 0.30 万立方米（0.35×85%）。

14.4 产品价格及销售收入

根据《价款评估应用指南》，矿业权价款评估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一般采

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或回归分析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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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

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该矿泉水矿资源储量规模和生产规模均属小型，故本次评估采用评估基准日

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该矿暂未生产销售桶装矿泉水，评估人员无法收集到其销售发票。经评估人

员对当地饮用天然矿泉水市场销售情况的了解，当地扣除运费后的标准桶 18.9

升桶装水的出厂含税销售价格应在 4-6 元/桶，平均 5元/桶；评估人员认为， 5

元/桶(18.9 升/桶) 含税价格基本可以反映该矿泉水资源的评估基准日一年以来

当地市场出厂价格平均水平。因此，本次评估确定成品矿泉水出厂含税销售价格

为 5元/桶(18.9 升/桶)，即含税销售价格 264.55 元/立方米（5元/桶÷18.9 升/

桶×1000 升/立方米)，折算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226.11 元/立方米(264.55÷

(1+17%))。

假设生产的矿泉水产品全部销售，则：

正常年销售收入＝年矿泉水产品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0.30 万立方米×226.11 元/立方米；

≈67.83 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二。

14.5 折现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告 2006 年第 18 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

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10%。对矿业权出让评估和国家

出资勘查形成矿产地且矿业权价款未处置的矿业权转让评估，地质勘查程度为勘

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

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9%。考虑到本项目更新井已于 2008 年完成，根据矿泉水资

源勘查及矿业权设置要求，现重新对矿泉水进行勘查评价。因此，本评估项目折

现率取 8%。

15．矿业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其他非金属矿产采矿权权益系数原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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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4.0-5.0%。该矿泉水矿采用地下开采；区内断裂构造发育，尤其是 F2 断裂是

形成基岩地下水的有力地质条件；地下水埋藏较浅，开采技术条件简单，其矿业

权权益系数宜在取值范围内取中等偏高值，本评估项目确定矿业权权益系数为

4.6%。

16．评估假设条件

16.1 评估对象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及其内外部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16.2 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

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16.3 以评估设定的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场供需水平为

基准且持续经营；

16.4 在未来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等因素在正常范围内变动；

16.5 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

因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17．探矿权评估价值

17.1 探矿权基础价值的确定

将前述各参数代入收入权益法公式进行计算，得出该探矿权基础价值（Pn）

为 12.52 万元，计算结果见附表一。

17.2 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R）的确定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主要针对我国北方地区分布面积广、稳定

性较好的煤产区确定了一套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包括：区域成矿地质条件、

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煤层稳定性、煤质及选矿性能、水文地质条件、其他开采技

术条件等六个风险要素，并说明我国其他地区煤矿、其他非煤矿种可按照地区和

矿种的特点，确定特定地区和矿种的风险要素和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本次评

估结合该矿泉水项目特点及类似矿业权评估实践，确定矿产开发地质风险要素主

要包括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矿泉水稳定性、水质特征、水文

地质条件、其他开采技术条件(开采深度、顶底板条件等)等 6个方面。各风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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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评判指标及赋值范围详见附表三，评判、赋值说明如下：

Ⅰ、区域成矿地质条件（a1）：勘查区所在的区域地质构造单元燕山台褶带

(Ⅱ1)西山迭拗褶(Ⅲ5)门头沟迭拗褶(Ⅳ11)构造单元中。勘查区位于髫髻山向斜出

核部山口位置，髫髻山向斜轴向为北东-南西向，略成“S”状，东可延至妙峰山

一带，至勘查区附近被燕山早期岩体侵入。地层主要为新生界第四系和阳坊花岗

岩休，岩浆活动较强烈。区域沉积地层为新生界第四系地层，小西供水井揭示第

四系厚度在 130 米，上部地层粘土、砂、卵砾石为主，分层明显，为冲积相地层，

下部地层以粘土、粘土砾石为主，具有山前冲洪积特征。勘查区位于山前位置，

均被第四系覆盖。第四系下覆基岩地层为岩浆岩。总体上看，区域成矿地质条件

较好。本次评估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要素按好取值 0.030。

Ⅱ、地质构造复杂程度（a2）：勘查区附近发育的主要构造有三条，分别为

南北向 Fl 断裂，北东向 F2、F3 断裂。断裂均为小型断裂，隐伏于第四系之下，

Fl 断裂倾角、倾向不明，F2、F3 断裂倾向北西，正断层性质。其中巳断裂自水源

地穿过。断裂的发育有利于水地下水的赋存及导通，尤其 F2 断裂自勘查区穿过，

是形成基岩地下水的有利地质条件。本次评估地质构造复杂程度要素按简单取值

0.060。

Ⅲ、矿泉水稳定性（a3）：勘查区地下水划分为松散地层孔隙水、风化裂隙

水和构造裂隙水三种类型。第四系地下水补给主要为大气降水补给，风化壳裂隙

以及构造裂隙主要为山区基岩出露位置的大气降水补给。矿泉水类型为含偏硅酸

的总碳酸-纳钙型，主要赋存于岩浆岩风化带以及破碎构造带中。勘查区地下水径

流方向自西向东。地下水主要排泄方式为人工开采、径流排泄。勘查区矿泉水较

稳定。本次评估矿泉水稳定性要素按较稳定取值 0.035。

Ⅳ、水质特征（a4）：勘查区已建成了北京小西供水井，取水层位在 60-206

米部位，松散地层裂隙水下部、风化裂隙水和构造裂隙水三种类型地下水混采，

矿泉水类型为含偏硅酸的总碳酸-纳钙型，主要赋存于岩浆岩风化带以及破碎构造

带中。阳坊花岗岩体形成与燕山晚期，形成深度浅，富含多种化学成分，有利于

矿泉水形成。勘查区矿泉水水质按中等考虑。本次评估矿泉水水质特征要素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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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取值 0.050。

Ⅴ、水文地质条件（a5）：勘查区地下水埋藏深度较浅，可利用潜水泵提取

开采地下水，开采技术条件简单。勘查区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本次评估水

文地质条件要素按简单取值 0.045。

Ⅵ、其他开采技术条件（a6）：2008 年完成的更新井成井深度 206 米，取水

层段 60-206 米，封井止水深度 60 米，封隔了上部易受污染的含水层。勘查区周

边自然环境环境良好、空气清新，但其上游位置有一垃圾场，为勘查区附近的污

染因素，以后矿泉水井运行时，应处理好勘查区周边的排水，以免降雨携带的污

染源流入勘查区而污染地下水。总体看，勘查区其他开采条件属中等。本次评估

其他开采条件按中等取值 0.050。

则该矿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

R＝a1＋a2＋a3＋a4＋a5＋a6＝0.030＋0.060＋0.035＋0.050＋0.045＋0.050＝0.270

以上各类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的评判赋值详见附表三。

17.3 探矿权评估价值

按以上确定的探矿权基础价值和矿产开发地质风险系数，计算探矿权价值：

P＝Pn×（1－R）＝12.52×（1－0.27）≈9.14（万元）

探矿权评估价值计算详见附表一。

17.4 评估结论

综上，经评估人员调查核对，按照探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

估方法和评估参数，评估人员经认真估算，确定“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台头村

饮用天然矿泉水资源勘查探矿权”价值为 9.14 万元，大写人民币玖万壹仟肆佰元

整。

注：本次评估计算年限为 5年，评估期内拟动用可采储量为 1.75 万立方米。

18．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8.1 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

按现行法规规定，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如果使用

本评估结论的时间超过本报告的有效期，本公司对应用此评估结论而对有关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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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18.2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探矿权价值的期后事项，包括国

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巨大变化等。本次评估在评估基准日后出具评

估报告日期之前未发生委托评估探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在评估报告日之后和本

评估报告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托评估探矿权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

本评估报告。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探矿权评估价值。

18.3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评估结论是在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探矿权与矿产资源相

互依存原则来确定探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将探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探

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

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8.4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用于此次评估所涉及的特定评估目的使用。未经委托

人许可，我公司不会向任何单位、个人提供或公开。

本次评估报告书的所有权属于委托人。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有法律效力。

19．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2016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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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评估责任人员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项目负责人：秦元萍（矿业权评估师）

报告复核人：柳海华（矿业权评估师）

其他评估人员：侯英杰（矿业权评估师）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二○一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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